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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7〕84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转发省住建厅关于做好2016年建设工程监理统计报表

的通知

区建筑业协会，各有关单位：

现将《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转发省住建厅关于做好2016年建设工程监理统计报表的通知》（佛建管函〔2017〕54号）转发给你们，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我局现委托佛山市南海区建筑业协会负责我区工程工程监理的统计工作。凡在我市持有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监理资质证书和省建设监理协会颁发的监理资信评级证书的企业，必须在2017年2月28日前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www.mohurd.gov.cn—办事大厅—非行政许可信息报送—建设工程监理统计报表系统），在线填报2016年度的各项统计数据，并打印由系统生成的报表，加盖企业公章后于3月1日前报送至区建筑业协会办公室。

二、区建筑业协会要组织本地区各有关企业，按照《建设工程监理统计报表制度》（详见附件1）的要求，做好2016年年报的填报及报送工作，并于2017年3月3日前将辖区内工程监理企业的书面报表汇总后连同《工程监理企业名录一览表》（详见附件2）一并送至市建筑业协会（市建筑业协会联系人:杨旺娟，联系电话：0757-82129841，联系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同华东一路20号2楼203室）。

三、监理企业登录的用户编号及密码采用原用户编号及密码登陆。首次登陆填报数据的监理企业，请与省建设监理协会联系，获取登陆用户名及密码。如遗失用户名、用户编号或密码，以及在统计报表实施过程中的有关问题，请与省建设监理协会联系。（省建设监理协会联系人：黄鸿钦，电话：020-83568955，电子邮箱：36094228@qq.com）。

四、企业在填报《建设工程监理企业财务状况》建监4表第59项“工程监理收入”时，当年的工程监理收入超过1亿元的企业，需上传报表扫描件审核。

五、请各监理企业高度重视，认真负责。对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统计资料的企业，省厅将责令改正，必要时给予警告或予以通报，拒不整改的企业将列为本年度动态核查重点对象。

附件：1.建设工程监理统计报表制度

      2.工程监理企业名录一览表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7年2月13日

（佛山市南海区建筑业协会联系人：何丹，联系电话：0757-63838338，地址：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夏南路58号方舟一号1座2栋502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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